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第二屆「大安盃」書法比賽簡章
1、 緣起；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改制國中後，第一屆旅美校友劉明剛先生，緬懷求學期間，受到導師溫良凱先生與數學科教師鄭元勇先生的諄諄教誨，一生受益，深懷感恩。特成立「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校友劉明剛先生暨夫人盛莉君女士教育基金」，作為母校敬師育才之助力，並期眾校友發揚母校優良校風。

為仰慕溫良凱老師熱愛推動書法教育，與重視學生品德教育，特撥部分基金舉辦本校「大安盃」書法比賽，藉以提高學校師生書法藝文風氣，珍惜師生情誼，彰顯學校教育的實質成果，促進家庭、社會的和諧與繁榮。

2、 目的：
（1） 發揚傳統經典詩詞文風，建立書香社會。
（2） 藉書法教育推廣，提倡休閒活動與終身學習。

（3） 傳承書法藝術文化，提高書法藝術水準與欣賞能力，進而提升學校、社會民眾對書法藝術之重視與人文藝術之涵養。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2）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家長會。
（3） 贊助單位：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校友劉明剛先生暨夫人盛莉君女士教育基金。
4、 參賽對象：凡愛好書法藝術之臺北市在校學生及各地社會人士，均可依組別報名參加。
5、 比賽組別：每人限報名一個組別一件作品，不得重複送件。
（1） 國小組：106年9月起之國小學生參賽。
（2） 國中組：106年9月起之國中學生參賽。

（3） 社會組：106年9月起之高中職以上學校學生及社會人士參賽。
6、 比賽程序：本賽程分「初賽」及「決賽」兩階段辦理：

（1） 初賽：採徵件評選方式，每人以1件作品為限。
1. 書寫內容：凡經典聖賢格言佳句或典雅詩詞，並註明出處。一律直式書寫，字體不拘，需落款，可鈐印，作品無須裱褙，背面左下角浮貼報名表第一聯。
2. 作品規格：字數不限，國小組以四開（約寬35公分×長70公分左右）宣紙，國中組、社會組以對開（約寬35公分×長135公分）宣紙書寫。
3. 收件日期：自106年7月3日（星期一）起至106年8月31日（星期四）止，郵寄者以當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4. 收件地點：請將作品逕送或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務處-大安盃書法比賽活動小組收」(10667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63號)。

5. 初賽評選：由初賽作品各組選出入圍者參加決賽，入圍者將專函通知參加決賽，並公布於臺北市立大安國中網站。
（2） 決賽：採現場揮毫比賽方式辦理：

1. 決賽日期：106年10月1日(星期日)。
2. 決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63號）。
3. 參加決賽者請於106年10月1日(星期日)上午9時前，攜帶學生證或相關證件，於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活動中心2樓辦理報到手續，並自備水、筆、墨、硯等書寫工具(含墊布)。
4. 決賽時間90分鐘，比賽用紙由主辦單位提供，用紙規格與初賽相同(宣紙每人兩張)，非比賽用紙一律不予評選，書寫內容當場公布。
5. 決賽結束後隨即進行評審，預定當日下午於同地點舉行頒獎典禮。
7、 評審與獎勵：

（1） 由主辦單位遴聘國內書法家若干人擔任評審委員。
（2） 如現場書寫作品之水準與初選作品有明顯差異者，經評審委員決議得取消給獎。
（3） 獎項內容：各組分別頒發前三名、優選10名及佳作若干。前三名及優選得獎者均可獲贈獎金及獎狀乙紙，佳作可獲贈獎狀乙紙(凡參加決賽未獲優選以上參賽者，皆列為佳作）。如參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前三名及優選得獎者獎金額度如下：
	           組別

  獎金
	國小組
	國中組
	社會組

	    第一名
	8,000
	10,000
	12,000

	    第二名
	6,000
	8,000
	 10,000

	    第三名
	4,000
	6,000
	 8,000

	    優  選
	1,000
	1,000
	 1,000


（4） 獎金屬於稿費性質(執行業務收入)，凡是個人參加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均需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
8、 展覽：各組前三名及優選得獎者，其作品將予裱褙並擇地展出，以加強推廣之效。
9、 注意事項：
（1） 初賽報名時須詳實填寫報名表一式兩聯(含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連同作品一併寄交主辦單位。
（2） 參加決賽者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領有殘障手冊、有照片未過期駕照、健保卡等影本)，以供報到時身分識別及領獎後續申報所得稅作業。
（3） 凡參加比賽之作品均不退件，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全部悉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有刊印、重製、展覽及作為推展局務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4） 作品有抄襲、代為題字、冒名頂替、身分證明文件不實或違反本簡章規定之情事者，如經查明確有上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逕取消參賽資格，並追繳及沒入已頒發之獎狀、獎金。
（5） 投稿之作品若格式與規定不符，或因個人基本資料填寫錯誤，導致無法聯繫者，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不得提出異議。
（6） 本辦法及相關訊息登載於主辦單位網站(http://web.tajh.tp.edu.tw，洽詢專線：(02)2755-7131。
（7） 凡參賽者視同接受本簡章之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第二屆「大安」盃書法比賽期程表
	  工作項目
	時間
	備註

	初選開始收件
	106年7月3日（星期一）
	以郵寄、親送皆可

	初選截止收件
	106年8月31日（星期四）
	最後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初選評審
	106年9月8日（星期五）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初選成績公布
	106年9月15日（星期五）
	將以專函通知參賽者，並公布於大安國中網站

	決賽日期
	106年10月1日（星期日）上午9時報到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決賽評審
	決賽日比賽結束隨即評審
	召開評審會議

	得獎公布
	決賽日頒獎典禮現場公布
	頒獎時公布得獎名單並展示得獎作品

	頒獎典禮
	決賽日下午2時30分舉行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附件1：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學中第二屆「大安」盃書法比賽報名表

	參加組別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社會組

	姓名
	
	編號
	【此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年級
	

	法定代理人
	各組報名人員未滿20歲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通訊地址
	□□□

	聯絡方式
	(日)               (夜)                (行動)

	電子信箱
	

	備註
	1. 報名表一式兩聯，請以正楷填寫。姓名、地址尤須正確。
2. 編號欄位請勿填寫(由主辦單位統一編號)，電話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3. 請將報名表第一聯浮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第二聯隨作品附上供主辦單位留存。
4. 報名表格可自行影印填寫，但勿縮小或放大，亦可上主辦單位網站下載。

	學生證或身份證影本黏貼欄

	學生證或身份證正面影本粘貼欄
	學生證或身份證反面影本粘貼欄


第一聯：本聯詳填後，與初賽作品一併郵寄參賽

附件2：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第二屆「大安」盃書法比賽報名表

	參加組別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社會組

	姓名
	
	編號
	【此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第二聯：本聯詳填後，沿虛線撕下來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

附件3：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參加「臺北立大安國中第二屆「大安」盃書法比賽」，同意遵照主辦單位訂定之比賽辦法。本人同意將本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主辦單位，並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有權修改、並得無償使用，供作刊印、重製、格放、公開展示及其他推展教育之行為，本人絕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參賽作品業經本人詳細檢視並同意對著作之內容負責，保證本參賽作品係原創作品，且內容合法，未有侵害或抄襲他人之情形，未一稿多投，且未曾以任何方式出版或發行。
若有上開情事，除被取消得獎資格，應繳回所有獎項與獎金外；若涉及違法，本人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並賠償主辦單位所受之損害。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20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個人資料提供使用同意書】
    為維護您個人的權益，依民國101年10月1日施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當您簽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報名表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由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報名表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願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1. 主辦單位為聯繫及辦理本次全國書法大賽等相關業務之目的，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主辦單位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您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就讀學校、年級、身分證字號、通訊地址、電子信箱、聯絡電話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皆由本單位保全維護。
3. 您同意主辦單位因執行業務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分，與您進行聯絡，提供您主辦單位之相關業務資訊；並同意主辦單位繼續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但主辦單位因依法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主辦單位得拒絕之。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予主辦單位，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主辦單位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資料不全導致無法聯繫，或經檢舉或發現個人資料有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將視為放棄參賽資格，主辦單位得拒絕您參加比賽；若您已獲取比賽名次，主辦單位得逕行取消該得獎資格，繳回所有獎項與獎金並由後一名遞補之。
6. 個人資料蒐集之期限屆滿時，主辦單位將主動或依您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前述個人資料。但主辦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向您書面同意者，不再此限。
□已閱讀告知事項，並同意輸入個人資料參與比賽。
      立同意書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20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

日期:   106   年         月          日


